
公  開  類 編 報 機 關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

年  度  報 徵期結束及滯納期滿後30日內編報 111年1月22日北市主公統字第1113000617號函修訂 表       號 20903-02-09

開徵日期：中華民國 114 年 4 月  1 日

臺北市使用牌照稅徵績 徵期結束：中華民國 114 年 4 月 30 日

滯納期滿：中華民國 114 年 5 月 30 日

中華民國114年度(全期滯納期滿)  單位：輛 ; 元

輛    數 稅    額 輛   數 稅    額 輛   數 稅    額

總      計 800,315    6,418,657,732  756,641    6,051,704,185   94.54 94.28

汽    　車 723,453    6,292,917,027  689,146    5,938,919,074   95.26 94.37

機      車 76,862     125,740,705    67,495     112,785,111     87.81 89.70

資料來源：本處機會稅科。 中華民國114年6月19日編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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